振興國防產業條例草案總說明
    為建構足夠之國防自主能量，結合政府民間力量共同發展我國國防相關產業，使國防安全及經濟發展政策得以合一並進，爰擬具振興國防產業條例草案（以下簡稱本條例），規定要點如下：
1、 本條例之立法目的、用詞定義、國防產業協進小組組成、國防產業發展策略及計劃。（草案第一條至第五條）
2、 一般軍品採購、列管軍品之需求公布及採購程序。（草案第六條至第八條）
3、 列管軍品改採外購之要件及招標應兼顧之基本原則。（草案第九條、第十二條）
4、 甲級外國協力廠商得與國內廠商及法人共同投標之要件。（草案第十條）
5、 定明列管軍品採購不受政府採購法及其施行細則有關規劃、設計服務之廠商不得參與後續投標之限制，並以全系統研製及全壽期後勤支援為採購原則。（草案第十一條）
6、 [bookmark: _GoBack]國防產業專業區隔、級別制度、認證程序、評鑑基準及資安規定。（草案第十三條至十六條）
7、 列管軍品研製維修之原料、零組件與技術以非來自大陸或香港、澳門地區為原則。（草案第十七條）
8、 主辦機關應舉辦國防產業展、參與國際國防產業活動、協助國內商克服研製維修瓶頸，國內測試軍品協助、工業合作之應用、國際軍品認證協助、國內外產業合作及合資倡導、國防科技研發人才培育。（草案第十八條至第二十五條）
9、 倡導廠商進行原型開發之方式及程序、主辦機關應編列預算協助國防應用研究及產業升級轉型、倡導產學合作。（草案第二十六條至第二十九條）
10、 列管軍品得標主合約商產學合作之義務。（草案第三十條）
11、 主辦機關應於一年內完成相關計畫與配套措施。（草案第三十一條）
12、 本條例施行日期。（草案第三十二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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